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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申请法律援助

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二条规定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

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

法律服务的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

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等

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支付法律援助补贴。《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第十

条规定 经济困难公民、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没有委

托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或者

决定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执行。

三、申请条件

（一）申请法律援助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系公民或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

2.符合重庆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3.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且还没有委托代理人或者辩护人，需要无偿法律服

务的。

（二）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情形：

1.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

2.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

3.再审改判无罪请求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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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

5.军人、军属，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六十周岁以上的退

役士兵，参战参试、残疾、带病回乡的退役军人申请法律援助；

6.因公牺牲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的遗属申请法律援助；

7.孤儿、困境未成年人、残疾未成年人等特殊困难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

8.通知辩护案件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需要申请法律援助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

9.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需要申请法律援助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0 务工人员申请支付劳动（劳务）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保险待遇、因提供劳

务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

11.农业种植（养殖）户因使用假冒伪劣生产资料请求损害赔偿；

12.农村承包经营户因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主张民事权益；

1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申请法律援助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的情形：

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1.无固定生活来

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2.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

象；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四）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状况认定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状况以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家庭收入、刚性

支出和财产状况进行综合认定。

申请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前 12 个月内，本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收

入扣减刚性支出后，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且没有价值较大资产的，应当认定为经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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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申请法律援助的，以申请人本人

的收入、刚性支出和财产状况进行综合认定。

（五）经济困难状况认定中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1.配偶；2.未成年子女；3.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

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4.其他具有法

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关系并连续共同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员。

但下列人员不计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1.登记在同一户口簿中，但与申请

人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关系的人员；2.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脱离家

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3.在监狱内服刑、在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

4.宣告失踪的人员。

（六）经济困难状况认定中的家庭收入包括:

家庭收入，是指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

金及实物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经区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等。

（七）经济困难状况认定中的刚性支出包括：

经济困难状况认定中的刚性支出包括：医疗费用支出、教育费用支出、残疾

康复费用支出、因灾因意外事故费用支出及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认定

的其他刚性支出费用。具体为：

1.医疗费用支出，指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患病在医疗机构发生的，

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其他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

慈善救助后，政策范围内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原则上依据有效票据认定。

2.教育费用支出，指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就读于境内幼儿园和全

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阶段个人负担的保教费或者学费、住宿费，原则上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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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学校教育部门提供的基准定额认定。就读民办学校（幼儿园）的，按当地同类

公办学校（幼儿园）费用标准认定。

3.残疾康复费用支出，指残疾人用于基本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等支出，

在扣除政府补助、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和商业保险补偿后个人实际支

付的费用，原则上依据有效票据认定。残疾人的基本康复训练和辅助器具适配等

范围按照本市现行的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及残疾人辅助器具补贴目录认定。

4.因灾、因意外事故费用支出，指因水灾、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因交通

事故、火灾、爆炸、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人员伤

亡，扣除各种赔偿、保险、社会帮扶资金后，用于家庭恢复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

用。

5.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认定的其他刚性支出费用。

（八）经济困难状况认定中的价值较大资产包括：

1.银行存款、基金、有价证券、债券、商业性保险、互联网金融资产等人均

总值超过本市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金融资产；

2.拥有 2 套及以上商品住房，且人均拥有建筑面积超过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保

障对象住房困难标准的 3 倍（C、D 级危房以及农村居民家庭宅基地住房、统一

规划的农民新村住房除外）；

3.拥有非住宅类房屋（兼作家庭唯一居住场所的除外）；

4.拥有机动车（唯一经营性运输工具、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三轮

机动车、排气量小于 150 毫升的摩托车除外）、船舶、工程机械以及大型农机

具；

5.其他价值较大的资产。

四、申请机构：

诉讼事项的办案机关所在地、非诉讼事项的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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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在重庆市、四川省内的，申请人可以就近选择向重庆市、四川省内的法律援

助机构提交法律援助申请。

五、办理材料

1.《重庆市法律援助申请表》（原件 1 份）；

2.《重庆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情形

除外）（原件 1 份）；

3.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1 份）。由他人代为

申请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1 份）

和有代理权的证明（原件 1 份）；

4.与申请事项相关的案件材料（复印件 1 份）。

5.经济状况信息核对授权文书（不受经济困难限制及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

的情形除外）（复印件 1 份）

六、收费标准

不收费。

七、申请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以下方式向重庆市潼南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一）现场申请：可以到潼南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区法律援助中心）窗口

申请，申请地址：重庆市潼南区桂林街道办事处巴渝大道中段845号附1号2-1 ，

联系电话：023-44577148；

（二）网上申请：通过登录“重庆政务服务网（渝快办）”，搜索“提供法

律援助”，点击“在线办理”进行申请；

（三）转交申请：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以及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等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可以通过办案机关或者监管场所将法律援助申请

转交法律援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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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查决定期限

（一）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七日内进行审查，作出

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日内

指派法律援助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不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书面告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对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

之日起 3 日内，指派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安排律师承办，或者安排本机构的法律援

助律师承办；

（三）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

律援助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通知辩护公函、通知代理公函之日起 3

日内，指派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安排律师承办，或者安排本机构的法律援助律师承

办。

九、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2:30，14:00—18:00（法定节假日、公休日除外）

十、办理流程及格式文本：

详见附件。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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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申请流程图

附件 2

现场申请或登录网站

（重庆政务服务网）申请

法律援助机

构审查材料

决定不予法律援助 ,
出具《不予法律援助

决定书》

条件不符合

材料齐全,
出具法律援助申

请材料接收凭证

材料不全
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充的材料

按要求补

充材料

未按要求补充

材料或说明,
视为撤销申请

法律援助机构核查

条件符合

决定给予法律援助，

出具《给予法律援助

决定书》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退回申请材料

指派法律援

助人员承办

法律援助人员承

办法律援助事项

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

向设立该法律援助机构

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

司法行政部门审查

经审查，异

议不成立

经审查，

异议成立

司法行政部

门书面回复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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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法律援助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申请人

基本情

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证件类型及号码

户籍所在地

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文书送达地址
□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其他：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是否同意通过短信、邮箱等方式送

达后续文书□是□否电子邮箱

身份类别

（可多选）

□妇女 □未成年人 □老年人 □进城务工人员

□新就业群体□残疾人□农民□军人军属□退役军

人 □港澳台人员□外国籍人或无国籍人□其他

代理人

情况

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及号码

案件来

源

□直接申请(□申请人自行申请□代为申请) □转交申请(□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管场所□值班律师□其他： )

案情及

申请理

由概述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无误，所提交的各类材料均合法真实，且同意

法律援助机构、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对本人相关信息进行核查并将姓名、申请援

助事项及获得援助情况等信息在服务大厅或者网站上公示。如果本人以欺骗或

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愿意依法承担相应后果和法律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一）被终止法律援助；（二）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三）

被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四）被记入失信记录。

申请人或者代理人（签名或捺指印）：

年 月 日

说明：申请人填表确有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转交申请的机关、单位工作

人员代为填写，申请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按指印。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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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

申请人及其共

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基本信息

姓名 关系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本人

收入情况 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前 12 个月内，家庭总收入（元）：

刚性支出

医疗费用支出： 残疾康复费用支出：

教育费用支出： 因灾、因意外事故支出：

县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其他刚性支出：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申请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前 12 个月内，本人及其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收入扣减刚性支出后，月人均收入（元）：

资产状况

1.银行存款、基金、有价证券、债券、商业性保险、互联网金融
资产等人均总值超过本市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否；

2.拥有 2 套及以上商品住房，且人均拥有建筑面积超过本市公共

租赁住房保障对象住房困难标准的 3 倍：是，否；

3.拥有非住宅类房屋（兼作家庭唯一居住场所的除外）是，否；

4.拥有机动车、船舶、工程机械以及大型农机具：是，否；

5.其他价值较大的资产：是，否。

说明：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无误，所提交的各类材料均合法真实，且同

意法律援助机构、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对本人相关信息进行核查。如果本

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愿意依法承担相应后果和

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一）被终止法律援助；（二）支付已实施

法律援助的费用；（三）被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四）被记入失信记

录。

申请人或者代理人（签名或捺指印）：

年 月 日
说明：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三十二条、《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
条规定情形的无需填写《重庆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
2.因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申请法律援助的，以申请人本人的收入、刚性
支出和财产状况进行综合认定。。
3.申请人填表确有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转交申请的机关、单位工 作人员
代为填写，申请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按指印。


